
2024“阿里巴巴达摩院青橙奖”章程 

第一章 总则 

一、 性质 

阿里巴巴达摩院青橙奖（以下简称“达摩院青橙奖”）是阿里巴巴集团于 2018 年设立，由阿里巴巴达摩院主

办、阿里巴巴公益出资支持的公益性奖项。 

二、 宗旨 

达摩院青橙奖旨在发掘和汇聚在中国高校、科研院所及新型研发机构中全职从事科学研究及实践工作的优秀

青年学者，支持其成为中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攻关的引领者和开拓者，助力其在核心科研中挑大梁、担重任，

进而成长为中国科研的中坚力量。 

阿里巴巴达摩院秉持“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将为青年学者提供及时、有效、可靠的帮助，助力其在关键领域

实现重大突破、勇攀科学技术之巅、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卓越贡献。 

三、 原则 

1. 达摩院青橙奖的申报或提名、评审和授奖秉持客观、公平、公正、严谨的原则，坚持专家评审的独立性、专

业性、权威性。 

2. 坚持公益性原则，不收取参评者任何费用，为中国青年科学家提供支持与帮助。 

四、 目的 

为保证达摩院青橙奖评审的客观严谨、公平公正、组织规范、评审流程顺利运行，特制定本章程。 

第二章 奖项 

五、 奖项设置 

奖项分为达摩院青橙奖 15 人、达摩院青橙奖最具潜力奖 30 人。 

六、 参评对象 

参评人须满足如下条件： 

1. 在中国高校、科研院所和新型研发机构中全职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且已获得博士学位。 

2. 参评当年，参评人年龄在 35 周岁及以下（2024 年参评人应为 1989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 

3 . 在理论贡献、科学探索、技术突破、工程实践方向中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创新应用研究及交叉学科应用的



研究及实践者，学科领域包括：信息科学与工程、新兴交叉、数学、物理、化学、材料、生命科学、医学、天

文、地理、农学、大气科学。 

七、 奖项金额 

1 . 达摩院青橙奖获奖者每人获得 100 万元（税前）人民币奖金。 

2 . 达摩院青橙奖最具潜力奖获奖者每人获得 10 万元（税前）人民币奖金。 

第三章 组织管理 

八、 管理委员会 

管理委员会为达摩院青橙奖的运营及决策机构，负责确定评审委员会、监督委员会人员，并依照本章程执行日

常管理工作，保证奖项评审工作的顺利进行。 

九、 评审委员会 

1 . 达摩院青橙奖设立评审委员会，由较高学术水平和学风优良、经审核符合条件的业内专家组成。 

2 . 评审委员会依照本章程，对参评人材料进行形式审查、通讯评审、答辩评审等。 

十、 监督委员会 

监督委员会由管理委员会通过决定的财务、法务、审计、公益等专业人员组成，负责在奖项评审过程中进行法

律监督及财务审计监督工作。 

第四章 申报 

十一、 参评人产生方式 

参评人由以下三种方式产生： 

1 .自主申报：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评人自主提交申报材料。 

2 .专家提名：由不少于三位院士或正高级职称的专家提名。 

3 .专业学会提名：由国家一级学会提名。 

提名单位及提名专家应对提名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对科研规范的符合性进行审查，并确保符合保密规定。 

第五章 评审 

十二、 评审周期 

评审时间为 2024 年 6 月-9 月。 

十三、 评审流程 



评审流程按照“参评人提交材料-组委会形式审查-评审委员会通讯评审-评审委员会答辩评审-结果审议-获奖

者名单公布”严格执行。 

十四、 评审标准 

达摩院青橙奖从参评人科研成果的科技创新性、成果价值及社会影响力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判。 

十五、 获奖者公布 

获奖信息将在阿里巴巴达摩院官网公布。 

第六章 授奖 

十六、 授奖方式 

达摩院青橙奖由管理委员会进行授奖，获奖者签署《达摩院青橙奖授奖协议》或《达摩院青橙奖最具潜力奖授

奖协议》。 

十七、 荣誉使用规则 

获奖者有权在公开场合（包括个人简历）中描述自己是“达摩院青橙奖”获奖者或“达摩院青橙奖最具潜力

奖”获奖者。同时，同意按照阿里巴巴集团或达摩院官方网站中公布的“达摩院青橙奖”、“达摩院青橙奖最

具潜力奖”文字、图形（如有）的样式以其全称展示、使用该荣誉称号。 

第七章 奖项撤销与撤回 

十八、 奖项撤销与撤回 

根据达摩院青橙奖评选标准，即使奖项颁发，若遇以下几种情况，阿里巴巴达摩院应组织管理委员会、评审委

员会及监督委员会对是否撤销该奖项、称号，是否收回奖金作出评估，并按评估结果执行： 

1. 获奖者所公开发表言论、论文、作品等不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含有色情、

歧视、暴力、仇恨、种族主义等违反公序良俗的内容； 

2. 获奖者被发现有国籍、学历、学术成果、年龄等重要信息谎报或造假行为； 

3. 获奖者因思想、学习、工作、个人作风等问题被其所属学术或研究机构给予通报批评、诫勉谈话、组织处

理、停职检查、降职等处分； 

4. 违反本人签署生效的《达摩院青橙奖授奖协议》或《达摩院青橙奖最具潜力奖授奖协议》等。 

第八章 附则 

十九、 披露与回避 



评审人应及时、主动披露与参评人的提名、竞争、同事、师生、亲属等关系，并依据情况由管理委员会及监督

委员会共同决定是否应进行回避。 

二十、 保密 

所有涉及参与奖项运行、评审等工作的人员，均负有对达摩院青橙奖相关信息的保密义务。 

二十一、 章程公布、修订与解释 

本章程由达摩院青橙奖管理委员会修订并负责解释。 

二十二、 章程生效与执行 

本章程自公布之日起生效并执行。 

 

阿里巴巴达摩院青橙奖组委会 

2024 年 4 月 


